2025年度述法报告
乌苏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长  许兴远

根据工作要求，现述法如下：
一、履职情况
（一）深化思想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一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责任制落实，突出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成立普法工作领导小组，定期召开党组会，研究法院在法治政府建设中有关重大问题，有效解决突出问题和自治区巡视乌苏和市委巡察法院反馈问题情况，将法治建设纳入法院年度工作计划并抓好落实；二是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带头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3次，开展专题研讨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10余次，确保法院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二）健全制度机制，压实责任链条
一是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将法治建设纳入全院年度工作要点，做到与审判执行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定期听取法治建设工作汇报，对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二是认真落实“三重一大”等决策程序，坚持民主集中制，研究涉“三重一大”事项议题30余项；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带头并督促干警如实记录报告干预司法、过问案件等情况，班子成员填报149条，自己填报22条，筑牢公正司法、依法办事的“防火墙”；三是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与管理。贯彻落实“八五”普法规划，以鲜活的司法案例传递法治声音，截至目前，微信公众号转发信息700余篇，原创信息87篇，被各级媒体采纳75篇，其中国家级10篇、自治区级16篇、地区级22篇、市级27篇，推动法治宣传教育常态化。
（三）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
一是健全信访风险化解机制，以“如我在诉”意识做好信源治理，把“有信必复”做到群众心坎上，持续推进涉诉信访从程序性回复向实质性化解转变。于今年年初调整信访案件领导工作小组成员，对长期信访案件逐人逐案制定化解方案，全年共组织召开重大案件信访分析研判会议6次；二是坚持院领导、庭室负责人常态化接访，制定《乌苏市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制度》，落实重点时期院领导信访接访制度，今年领导下访约访接访80余次，以制度化、常态化接访推动信访矛盾源头化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4） 反馈问题整改情况
本人对照上年度述法工作中的问题，以及自治区、地区及乌苏市法治督察反馈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梳理排查，在思想上高度重视，积极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牵头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措施，多次深入一线调研指导，推动问题全面整改，现已将问题整改到位。
二、下一步工作
（一）强化法治思想学习，提升政治能力
一是深化理论武装。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近期，特别是要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活动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抓紧抓实，举办党的创新理论读书班、政治轮训，引导干警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二是严明政治纪律。坚持以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良好社会氛围为普法实践重心，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引导干警深刻认识人民法院首先是政治机关的本质属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法院得到不折不扣执行。
（二）统筹推进法治建设，提升法治水平
[bookmark: _GoBack]一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制定专题学习计划，通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班、青年干警学习小组等形式，推动学习贯彻走深走实，将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审判执行、信访维稳、普法宣传等各环节，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二是深化基层普法宣传教育，创新普法形式，结合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进乡村、进社区、进企业活动，针对老年人、青少年等重点群体开展精准普法，提升群众法治意识，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为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